暂付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资金管理，规范暂付款的办理程序，加快学校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资金流动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根据财务相关制度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暂付款是指学校在开展业务活动时发生的暂时垫付或预付给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资金。
第三条 暂付款的借款人必须是学校教职工。学校不对学生和非本校教职工办理借款。
第四条 各学院、部门（项目）负责人应当从严控制暂付款业务的审批，保证借款用途与实际相符，杜绝无明确用途的借款，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无故长期拖欠和占用资金。
第五条 暂付款的管理原则
1．预算控制：公务借款必须在经费预算指标内借支，对无资金来源、无预算或超预算的借款不予办理。
2．公款公用：用于学校事业的相关支出，必须按借款用途使用，严禁挪作他用或公款私存。
3．及时结算：严格按照“一事一借、前清后借”的要求，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核销手续；借款人前账未清，又无正当理由，不得再次借款。
4．按时清理：财务部门加强暂付款清理，采取限期归还、逾期扣款等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 责任共担：借款人（包括经办人）和审批人对暂付款共同负责。借款人对借款的使用、报销、偿还以及款项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负直接责任，审批人负相应的连带责任。
第六条 严格控制暂付款规模。相关业务中可以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原则上不办理借款业务。
第七条 借款程序
1.填写借款单。借款人办理借款时，需填写《暂付款三联单》，各项内容应如实填写清楚，金额大小写必须一致，不得涂改。借款人必须本人亲笔签名，不得由他人代签。
2.履行签批手续。由学院、部门（项目）负责人，业务、财务分管校领导审批。并提供相应的文件和证明材料（合同、通知、批件等）。
3.一万元及以上的借款,需校长加签批。
4.三万元及以上的大额借款，须按照大额资金支出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八条　暂付款报账期限
借款报账期限原则上为3个月，借款人应于相关事项办理完毕及时到财务部门报账还款。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办理报销还款手续的，借款人应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未及时报账的原因、拟采取的措施以及预计报销的时间），经原审批人签字后送财务部门备案。
第九条　暂付款的清理
1.各部门、学院应重视暂付款的管理，有责任和义务协助财务部门做好暂付款的清理工作。学院、部门（项目）负责人作为该项业务清理的第一责任人，应当督促借款人及时核销借款。
2.办理离校手续的人员必须事先核销相关借款；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应当提前办理借款的清还手续。
3. 财务部门要加强暂付款定期清理工作，每年11月前后公布逾期未结清借款。
第十条　暂付款逾期处理
对逾期6个月以上，又未提交书面报告的，学校授权财务部门暂停发放借款人奖励性绩效工资等直至达到借款总金额。
第十一条 责任追究
1. 对未按规定办理暂付款核销手续给学校造成损失的，借款人和学院、部门（项目）负责人共同承担全部责任。
2. 对挪用公款或公借私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和审批人责任，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